
桃園市榮民服務處 
「龍潭楊梅分區座談」會議紀錄 

項次 提問人 提問問題 回覆內容 

一 王萬蓬 

之前本人約十年前曾經申

請就養金及申請自費入住

八德榮家，但因個人名下

在新北市及桃園市這邊有

兩間透天房屋，導致未能

通過就養金審查，後來因

為要照顧太太，所以從榮

家辦理退住，現在想要再

申請就養金，建議能否降

低就養金的審查標準？ 

副處長： 

    就養金審查基準係以各

縣市的最低生活水平為基

礎，而輔導會的就養金申請標

準事實上已經較為寬鬆，能否

降低審查標準，已涉及政策面

向的問題，將會向輔導會另行

反應。 

二 陳國屏 

    本人為國軍 804 醫院

所屬陶然園日間照顧中心

的社工師，因為從事長照

相關工作，常見有許多民

眾事實上經濟生活是困頓

的，但是卻不能通過中低

收審查而獲得補助。 

    而有些民眾卻開著好

車，而能通過審查並領取

補助，造成社會上不平的

觀感，建議相關局處及所

屬機關，能再加詳細審

查，避免產生法律漏洞。 

龍潭區公所社會課姜課長： 

以常見的情形來看，例如申請

人將自己名下所有財產脫產

或是贈與給子女後，在符合法

規條件之下，個人來申請補助

並通過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

子，這種案例就很難去防範跟

稽查，但我們會盡全力的來防

弊及加強審查機制，設法來阻

止這種情形發生。 



三 孫連生 

本人有意願想要申請入住

榮家，能否請貴服務處提

供協助？ 

副處長： 

一、 座談會現場有桃園、八

德榮家代表人員列席參

加，可以立即提供先進

諮詢服務。 

二、 經循孫員目前意願為入

住板橋榮家，目前已協

助完成登記申請(現行

排序為 247 號)，並視孫

員需求及意願，隨時提

供協助申請其他榮家。 

 


